
有关路政署及劳工处  
处理政府基建工程  

吊运安全措施不足的投诉  
全面调查报告摘要  

 
 
背景  

 
一名地盘工人向路政署及劳工处投诉，其工作的政府基建工

程地盘就吊运操作的安全措施不足。由于投诉人认为两部门疏忽

处理其投诉，于是向本署投诉。  

 
2 .  本署的调查发现，两部门对同一地盘的安全措施是否足够，

竟出现明显不同的判断，路政署认为承建商所作的措施可接受、

符合法例及合约规定，但劳工处则认为承建商涉嫌违反职业安全

法例，须立即纠正。事件反映出两部门在工业安全问题上的沟通

严重不足，而路政署更是没有正视劳工处作为执法部门所提出的

意见和警告。  

 
部门的职责及有关吊运安全的法例  
 

劳工处  
 
3 .  劳工处负责执行《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》及《工厂及工业经

营条例》及其附属规例。根据《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》第 6A 条的

一般性责任条款，雇主及其承建商须在切实可行范围内为工人提

供安全工作系统，以保障雇员的职业安全及健康。  

 
4 .  就吊运操作而言，根据《工厂及工业经营（起重机械及起重

装置）规例》，起重机械的移动或转动部分与附近任何围栏等固

定附着物须保持 600  毫米无阻通道。如不切实可行，持责者须确

保已采取合理步骤，防止有人在起重机正在使用时进入该地方。  

 
路政署  
 

5 .  路政署是负责推展事涉工程的工务部门，须按照《土木工程

管理手册》及《建筑地盘安全手册》的规定，跟进承建商的工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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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表现。该署在与承建商的合约中订明，承建商进行吊运作业

时，必须按照现行法规，设置和维持安全的作业装置及工作系统。 

 
主要事件经过  
 

二○一六年  

 

6 .  十二月六日，投诉人致电 1823 投诉事涉工程地盘的吊运操

作的安全措施不足，包括未有围封吊运范围及即场没有安全指挥

人员，获转介路政署跟进。  

 
7 .  十二月七日，路政署与驻工地人员及承建商进行视察，发现

当日工地已设有无阻的安全通道予投诉人使用，该署确定当日的

安全措施可接受。  

 
8 .  十二月八日，路政署要求驻地盘工程师及承建商进行内部调

查。  

 
9 .  十二月十三日，路政署驻地盘工程师提交调查报告，解释有

关吊运操作有讯号员协助吊运、督导员监督操作、亦有人员防止

其他工人进入吊运路线范围。由于法例没有规定吊运必须围封有

关工地范围，该调查报告认为承建商已严格按照法例及合约规定

施工。  

 
10 .  十二月二十日，投诉人致电劳工处作出相同投诉。劳工处同

日到事涉地盘进行突击巡查，发现工地有三部流动式起重机。但

当时地盘没有围封吊运区、没有张贴警告告示及没有适当分隔机

械及工人，涉嫌违法。由于当时没有吊运工作正在进行，故该处

未有对持责者提出检控。  

 
11 .  十二月二十一日，路政署将调查结果回复投诉人，表示没有

发现安全措施不足。  

 
12 .  十二月二十二日，劳工处致电投诉人交代巡查结果，承诺会

敦促承建商采取相关安全措施，并会继续跟进巡查。  

 
13 .  十二月二十三日，劳工处向承建商发出「建筑地盘视察报告

书」（「视察报告书」），要求承建商立即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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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围封吊运区、张贴警告告示及适当分隔机械及工人。劳工处

并按既定程序将报告书抄送给路政署。  

 
14 .  十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， 投 诉 人 向 本 署 投 诉 两 部 门 疏 忽 处 理 其 投

诉。  

 
二○一七年  

 
15 .  一月二十六日，劳工处到事涉地盘进行跟进巡查，发现地盘

有多部流动式起重机，但承建商仍然没有采取围封吊运区及张贴

警告告示等多项安全措施。  

 
16 .  一月二十七日，劳工处根据巡查结果向承建商发出「敦促改

善通知书」，在通知书内援引了《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》第 6A 条

的规定，指出承建商已经违法，要求承建商须采取上述安全措施。

通知书亦抄送给路政署。  

 
17 .  二月一日，劳工处根据一月二十六日的巡查结果，向承建商

发出第二份「视察报告书」，列明地盘违反法例的详情，并将报

告书抄送给路政署。  

 
18 .  二月七日，劳工处到事涉地盘作跟进巡查，没有发现起重机

进行吊运工作。  

 
19 .  三月一日，劳工处到事涉地盘作跟进巡查，发现承建商已将

吊运区围封及加上警告告示。  

 
 
路政署的回应  
 
20 .  现行法例及事发时劳工处的《安全使用流动式起重机工作守

则》（「《起重机工作守则》」）均没有规定在吊运重物时必须

围封工地范围。劳工处在二○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巡查该地盘后

发出的「视察报告书」（上文第 13 段）亦未有指承建商违法，只

在备注一栏写上「于工地范围的吊运区须有适当的围封」。路政

署指出，这是事涉工程自二○一二年开展以来，劳工处首次要求

承建商围封吊运范围，之前劳工处多次巡视事涉工程地盘，从未

作出如此要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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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.  路政署又指，劳工处是在二○一七年九月更新《起重机工作

守则》的内容时，才新增要求地盘须尽可能围封所有吊运区，且

订明若地盘空间有限以致围封不可行，则须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以

确保无人闯入吊运区。换言之，路政署认为，从新版守则的要求

可见，虽然围封吊运区是劳工处的首选措施，但并非唯一合法措

施，还需配合工地实际环境及可行性。  

 
22 .  在这宗个案中，承建商已就吊运操作订立安全守则，并安排

吊运讯号员及督导员协助吊运，确保无人闯入吊运区，这安排与

使用静态的围栏防止工人走近吊运区，同样被确认为有效的安全

措施，符合现行法规。  

 
劳工处的回应  
 
23 .  劳工处负责执行有关雇员职业安全的法例。该处近年发出了

多份有关使用流动式起重机的指引及宣传刊物，均列明地盘必须

划设吊运区并加以围封，以及张贴清晰的告示。接获本案的投诉

后，该处的职业安全主任（「职安主任」）实地往地盘了解有关

吊运工序及工作系统、起重机的使用情况、吊运区域的环境及需

吊运的负荷物等因素，确定现场有足够空间进行围封。  

 
24 .  劳工处除向承建商发出「视察报告书」外，亦发出「敦促改

善通知书」，明确要求承建商尽快围封吊运区、张贴警告告示及

分隔起重机和工人。劳工处在其后两次跟进巡查时发现承建商已

遵从上述要求。据二○一七年三月一日的跟进巡查所见，吊运区

环境并无大转变，承建商亦能按劳工处的要求围封吊运区，可见

围封属切实可行。  

 
25 .  劳工处解释：新版的《起重机工作守则》所指空间有限而令

围封不可行（上文第 21 段），主要是针对在路旁进行短暂吊运工

作，不能大幅围封道路的情况。对建筑地盘而言，围封吊运区一

般均切实可行。此外，用围栏或路障围封吊运区，属工程类别的

安全措施（ engineering control），类似在机器的危险部分加上护罩或

棚架上的工作平台装上护栏，作用是防止危险出现；而行政类别

的安全措施（ administrative control），如展示警告告示，作用是防止

工人误闯吊运区。前者因不涉人为因素，远较后者有效及可靠。

因此，除非围封（工程类别的安全措施）不切实可行，承建商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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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考虑其他安全措施。劳工处认为，如安排另有职责的吊运讯号

员或督导员兼顾看守工作，会增加人为造成的风险，安全隐患明

显，不能接受。  

 
 
本署的评论  
 
26 .  劳工处多份宣传刊物及向事涉地盘发出的「视察报告书」均

清楚订明，吊运区须加以围封，但路政署竟然因为劳工处在第一

份「视察报告书」没有指明地盘已经违法而认为承建商的安全措

施可以接受，显然是没有重视劳工处作为执法部门所提出的意见。 

 

27 .  路政署指法例没有明文规定必须围封吊运区，但劳工处已解

释是在特殊情况下，如在路旁进行吊运，才可不用围封。路政署

作为政府大型基建工程的监察者，就工地安全问题应与劳工处有

频繁接触，却未能掌握吊运安全的规定，实在令人费解。  

 
28 .  路 政 署 驻 工 地 人 员 及 承 建 商 均 有 参 与 劳 工 处 职 安 主 任 的 安

全巡查，应充分理解劳工处提出的安全事项，并有足够时间及机

会澄清其要求，亦可以循现行联络机制，包括邀请劳工处出席「工

地安全及环境管理委员会」会议向该处查询。然而，在有充足的

沟通渠道下，路政署对劳工处「视察报告书」内容仍是一知半解，

反映两个部门的沟通严重不足。路政署固然没有尝试跟劳工处澄

清，而劳工处的职安主任在巡查时若然能够清晰表达对地盘安全

问题的关注，路政署便不会连地盘的工序有否违法亦不清楚。  

 
29 .  从 劳 工 处 提 供 的 意 外 调 查 个 案 资 料 及 向 地 盘 发 出 的 警 告 记

录所见，该处一直积极要求地盘围封吊运区及提出检控。当中，

本署发现，其实早在这宗个案之前，劳工处已于二○一五年及二

○一六年两度警告这项工程的地盘须围封吊运区，显示路政署在

上文第 20 段的辩解谓「劳工处在二○一六年十二月才首次要求事

涉工程的承建商围封吊运范围」，并不成立。  

 
30 .  从劳工处的跟进过程所见，该处收到举报后已立即巡视事涉

地盘，并在发现吊运安全出问题时向承建商作出书面警告及按既

定程序将有关警告文件复印给路政署。就有人对地盘围封的要求

仍有误解的问题，劳工处在本署介入后修订了《起重机工作守则》

（上文第 21 段），避免再生误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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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署的结论  
 

31 .  基于以上所述，申诉专员认为：投诉人对路政署的投诉成立；

对劳工处的投诉不成立，但显示该处另有缺失。  

 

 

建议  
 

32 .  本署建议（一）路政署及劳工处，需审视现行监察建筑地盘

安全的机制，探讨为何两个部门对巡查后「视察报告书」的内容

的理解有如此大的落差，研究如何改善现行沟通机制，防止类似

事件再发生；及（二）路政署加强其管理人员及驻工地人员对相

关吊运安全法规的培训，例如邀请劳工处出席研讨会或讲座，解

释相关法例。  

 

 

申诉专员公署  
二○一八年四月  


